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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PPP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合同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17 年 8 月，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花垣县环境保护局签署《花垣县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框架协议》，公司作为

社会资本方中标“花垣县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

与政府出资代表花垣县城乡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垣农投”）

共同出资成立花垣博世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

司注册资本金暂定为 6,935.80 万元，公司拟出资占比 99%，花垣农投拟出资占

比 1%。2017 年 9 月，项目公司与花垣县环境保护局签订《花垣县环境综合治

理 PPP 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PPP 项目协议》”），本项目投资总额暂定为

23,634.77 万元，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 

2019 年 5 月 21 日，根据花垣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室会议纪要（〔2019〕第

9次），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单位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花垣分局（原

花垣县环境保护局）调整为花垣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花垣管委

会”）；2019 年 8 月 6 日，花垣县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授权花垣工业集中区管理

委员会为花垣县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实施主体单位的函》（花政函〔2019〕

113 号），授权花垣管委会为本项目实施机构，负责本项目准备、采购、监督和

移交工作。 

根据花垣县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花垣县环境综合治

理 PPP 项目实施方案调整稿>的批复》（花政函〔2019〕104 号），同意对本项目

的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投资等内容进行调整。经公司、项目公司与花垣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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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协商一致，上述三方于近日共同签订了《花垣县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合

作协议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 

二、《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花垣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实施机构） 

乙方：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资本） 

丙方：花垣博世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项目公司） 

（二）《PPP 项目协议》原条款补充修改情况 

修订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项目建设

内容与规

模 

第 1 条 术语定义和解释 

1.1 定义“委托运营合同，花垣县

锰矿山猫儿污水处理厂、花垣县

锰矿山排吾污水处理厂、花垣县

锰矿山民乐污水处理厂、花垣县

电解锰含铬废渣无害化处置场委

托运营合同。” 

第 1 条 术语定义和解释 

1.1 定义“委托运营项目不纳入本项目，取

消签订委托运营合同。” 

第 9 条 合作内容 

9.1 项目范围 

9.1.1 项目范围包括 

（1）花垣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位于花垣

工业集中区内）； 

…… 

（6）花垣县电解锰含铬废渣无害

化处置场委托运营项目（位于花

垣县花垣镇下瓦水村）。 

第 9 条 合作内容 

9.1 项目范围 

9.1.1 项目范围包括 

花垣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

（ 位 于 花 垣 工 业 集 中 区 内 ）， 近 期

（2018-2022 年）规模 1 万 m3/d，近期分两

期建设，一期建设规模 0.5 万 m3/d，二期新

增规模 0.5 万 m3/d；远期（2022-2030 年）

规模 2 万 m3/d，本次建设内容按近期一期和

二期规模考虑。 

项目总投

资 

第 13 条 项目总投资 

13.1 项目总投资 23,634.77 万元。

（含建设期利息 515.45 万元，静

态投资 23,119.32 万元）。 

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协议中所述的

项目总投资均为预计数。实际支

付金额以花垣县财政投资评审中

心审核的工程竣工结算金额为依

据。 

第 13 条 项目总投资 

13.1 本项目工程投资估算暂定为：8,173.87

万元，其中近期一期为 5,479.13 万元，近期

二期为：2,695.74 万元。实际支付金额以花

垣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的工程竣工结

算金额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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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本

金和债务

融资 

第 15 条 融资方案 

15.1 项目公司由花垣县城乡农业

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博

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1%：99%的比例出资（项目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935.80 万

元整）。其中，花垣县城乡农业综

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非现金方

式出资 69.36 万元、占 1%的股权，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 6,866.44 万元、占

99%的股权，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须按项目进度以现

金方式及时到位。 

第 15 条 融资方案 

15.1 项目总投资 8,173.87 万元，其中项目资

本金占总投资 30%，即 2,452.16 万元，其中

5,721.71 万元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或其他合

法金融机构融资筹措。 

项目公司中花垣县城乡农业综合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代表政府方出资 24.52 万元，占股

1%，中标社会资本方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427.64万元，占股 99%。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超过项目资本金的部分，

可由项目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召开股东

会对注册资本进行减资。 

履约保函 

第 12 条 合作履约担保 

12.1 建设期的履约担保 

…… 

12.3.2 履约担保包括履约担保函，

总额为人民币 2,320 万元，移交完

毕且质量保证期满后无息归还。 

第 12 条 合作履约担保 

12.1 建设期的履约担保 

12.1.2 履约担保包括履约担保函，总额为人

民币 817 万元整，近期一期建设履约担保函

总额为人民币 547 万元整，近期二期建设履

约担保函总额为人民币 270 万元整；至项目

每期建设完成且竣工验收后 60 日内且已提

交运营维护履约保函后无息归还。 

12.2 运营维护期的履约担保 

12.2.2 履约担保包括履约担保函，总额为人

民币 500 万元整，近期一期运营维护履约担

保函总额为人民币 300 万元整，近期二期运

营维护履约担保函总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

整；至最终乙方递交移交维修保函后 60 日

后无息归还。 

12.3 特许经营期满后的移交维修担保 

12.3.2 履约担保包括履约担保函，总额为人

民币 817 万元，移交完毕且质量保证期满后

无息归还。 

工程设计

标准 

第 22 条 工程设计标准 

具体设计标准，按如下标准执行： 

22.1 花垣县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

厂建设工程项目进水水质需满足

GB/T31962-2015 中的表 1 中 B 表

的所有污染物限定值；  

…… 

22.6 花垣县电解锰含铬废渣无害

化处置场执行《危险废物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8-2001）。 

第 22 条 工程设计标准 

花垣县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

目进水水质需满足 GB/T31962-2015 中的表

1 中 B 表的所有污染物限定值；排放标准执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一级 A 类排放标准。 

委托运营 第七章 委托运营项目资产转移 各委托运营项目不纳入本项目，删除本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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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交付 容 

付费机制 

第 40 条 项目付费 

40.1.2 污水处理费和废渣处理费

由甲方、自来水公司或政府指定

机构对污水排污单位和送至废渣

处理场的废渣产生单位收取，收

取的费用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

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实

行专款专用，用于支付乙方污水

处理费、废渣处理费和乙方的可

行性缺口补助。 

40.1.3 电解锰含铬废渣无害化处

置费=废渣量（吨）*单价（初定

700 元/吨，以实际运营成本报价

格主管部门核准） 

40.1.7 付费时间为每年 12月 15 日

之前。（具体以花垣县财政局确定

为准） 

第 40 条 项目付费 

40.1.2 污水处理费由甲方、自来水公司或政

府指定机构对污水排污单位收取，收取的费

用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用于支付乙方污

水处理费和乙方的可行性缺口补助。 

40.1.3 条款删除。 

40.1.7 污水处理费的付费时间为每个月 15

日之前，可行性缺口补助的付费时间为每年

12 月 15 日之前。 

其他事宜 

 1.本补充合同未约定事宜仍按《PPP 项目协

议》约定执行。 

2.本补充合同生效后，即成为《PPP 项目协

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PPP 项目协

议》与本补充合同不一致时以本补充合同为

准。 

3.本补充合同自各方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

字并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4.本补充合同书一式陆份，甲乙丙方各贰份，

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本次签订《补充合同》，本项目总投资暂定金额由 23,634.77 万元调减为

8,173.87 万元，最终实际支付金额以花垣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的工程竣工

结算金额为依据；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 6,935.80 万元调减为 2,452.16 万元，项

目公司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股东各方同比例减少注册资本，即花垣农投出资

24.52 万元，占股 1%，公司出资 2,427.64 万元，占股 99%。待合同各方履行内

部审议程序后，由项目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项目公司的《公

司章程》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四、《补充合同》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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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根据当地政府部门要求、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等签订《补充合同》，是公

司、项目公司与花垣管委会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 

五、备查文件 

1、《花垣县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合同》。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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